
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
冀职教学会〔2024〕2号

关于开展河北省第二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教育局、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，

高等职业院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

职教大会精神,推进职业院校教师深入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

实践问题,总结推广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先进经验，引领

和推进全省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,经研究决定开展河北

省第一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参评对象

全省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人员撰

写的论文均可参评。已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或已在省级以上

学会获奖过的论文不再参评和推荐。

二、主题类别

本届论文评选分思政教育、三教改革、管理创新、就

业创业和综合类五个主题，论文选题要紧扣某一个主题，

以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方针、政策为指南，紧密结合职业

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，围绕职业教育当前的热点或难点

问题进行选题。

三、论文要求



1.参评论文要以问题为导向，围绕主题进行深入论

述，要着重提出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有效举措和建

议，主题明确、重点突出、论点清晰、论据充分，有客观

的事实、数据或典型案例，文字通顺、准确、精炼。

2.论文必须包括封面（附件1）、题目（由作者自

拟）、内容摘要（200字以内）、关键词（2-3个）、正文

和参考文献，正文字数一般控制在4000左右。

3.论文标题用二号黑体，标题下面的单位和姓名用四

号楷体，摘要和关键词用五号楷体，正文用小四号宋体，

1.5倍行距，参考文献和注释用五号宋体，打印A4纸。

4.论文要符合学术规范，遵守学术道德，严禁剽窃，

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评资格，并通报相关单位。

5.参评对象不论排名顺序，只能申报一篇论文参评。

四、奖项设置与奖励

1.本届论文评选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比例根据提交论

文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；获奖论文能够针对职业教育改革

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，评选注重质

量，宁缺毋滥。

2.获奖论文将由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颁发获奖证书，

同时选择部分获奖优秀论文结集汇编，向省市教育行政部

门和职业院校推广。

五、评选办法及推荐要求

1.评选办法。本届论文评选采取网络初评、专家会评

的方式进行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

2.推荐要求。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教育局、雄安

新区公共服务局负责市、县（区）属中等职业学校论文推

荐工作，高等职业院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负责本校论文

推荐工作。推荐单位可以学校为单位分别填写《河北省第

二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单位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

推荐论文命名为“学校推荐序号”+“论文名称”。

3.提交材料。2024年6月5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单位推

荐汇总表》纸质版1份寄送至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秘书处；

同时，将《单位推荐汇总表》、《获奖证书邮寄信息采集

表》（附件3）、论文（PDF版）电子稿合并打包命名为

“论文评选”+“推荐地市或省属院校简称”，统一发送至

学会秘书处邮箱（hbszyjyxh@163.com）。

4.联系方式

业务咨询：张 霞 0311-80787946 18631178008

收件信息：石家庄市南二环东路20号河北师范大学河

北省职教所（职技楼A201）翟文慧，18863095655。

附件1：论文封面

附件2：河北省第二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单位推荐

汇总表

附件3：获奖证书邮寄信息采集表

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

2024年4月22日



附件1：

河北省第二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

论文名称：

主题类别：

作者姓名：

作者电话：

作者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



附件2：

河北省第二届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单位推荐汇总表

序号 主题类别 论文题目
作者

姓名

工作单位

（准确）
学历/学位 职称/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备注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注：1.请务必填写完整汇总表，以免因信息不全在初审时被淘汰。请特别注意论文题目纸质版、电子版和汇总表保持一致！

2.本表可加页，加页请整体排序，可分页打印。

推荐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附件3：

获奖证书邮寄信息采集表

序号 推荐单位 收件人姓名 收件地址 收件人手机号码

1

2

3


